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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 
缔约方大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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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 年 4 月 28 日－5月 10 日，日内瓦 

临时议程项目 4 

缔约方大会议事规则 
 

缔约方大会议事规则 
 
秘书处的说明 
 

一． 导言 
 

1.  《鹿特丹公约》缔约方大会第一次会议第RC-1/1号决定通过了该决定附件载
列的议事规则，1  但第45条第1款第二句除外，其中商定保留方括号以表示尚未
达成一致意见因而无效力。 

2.  关于实质性问题相关决定的通过问题的第45条第1款全文如下： 

缔约方应尽一切努力以协商一致方式就所有实质性事项达成协议。[如为取

得协商一致已尽所有努力而仍无法达成协议,则作为最后解决办法,应以出席

并参加表决的缔约方的三分之二多数作出决定,除非《公约》、《公约》第

18 条第 4款中述及的财务细则或本议事规则另有规定。] 

3.  缔约方大会在其第二次、第三次、第四次和第五次会议上继续审议这一项
目，但未能作出任何正式决定，第1款第二句仍然放在方括号内。在第五次会议
上，缔约方大会同意，它将再次不就该项目作出正式决定，并将保留括号，除
非它另有决定，否则它将继续以协商一致的方式就实质性事项作出决定。2  

二． 建议采取的行动 

4.  缔约方大会不妨继续审议第45条第1款的第二句。 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
  UNEP/FAO/RC/COP.6/1。 

1     该议事规则载于秘书处网站上的一个专号，见
http://synergies.pops.int/Implementation/Publications/tabid/2645/language/en-US/Default.aspx。 
2   UNEP/FAO/RC/COP.5/26, 第 27 段。  


